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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建筑业协会文件 
 
 

佛建社字〔2025〕29 号 

 

关于修订并公布《佛山市建筑业协会房屋市政
工程施工安全规范化管理工地交流活动 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适应建筑行业发展的新形势、新要求，提升佛山市

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水平，促进施工安全规范化管理工地

交流活动的科学、规范、有序开展，依据现行国家、省、市相关

标准要求，我会对原《佛山市建筑业协会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

规范化管理工地交流活动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

部分条文进行了修订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实施

办法》予以公布，并自 2025 年 12 月 12 日起实施。 

 

附件：佛山市建筑业协会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规范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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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地交流活动实施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佛山市建筑业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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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佛山市建筑业协会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 

规范化管理工地交流活动实施办法 
 

第一条 为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安全

生产方针，强化工程责任主体对施工安全的规范化、标准化管理，

倡导施工工地运用新科技、新理念创新安全生产管理手段，打造

工地互学争先的典范，为每年我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观摩活动

推荐交流工地，促进我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水

平的提高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佛山市建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本会”）是“佛山

市建筑业协会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规范化管理工地”交流活动

的主办单位，参与承办、协办的是我会的会员企业。交流活动接

受社会的监督，以及相关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指导。 

第三条 承办、协办交流活动应是项目的建筑施工单位、建

设单位、监理单位，承办交流活动是各单位在建筑活动中自愿参

与的促进安全生产管理行为。 

项目承办交流活动的主体是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总承包合

同的施工单位；其他形式承包的，以施工许可证上登记的施工单

位为项目活动的承办主体。 

施工分包企业、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可作为协办单位一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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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交流。 

第四条 本会举办交流活动以非盈利为目的，且不向参与各

方单位收取任何费用；项目因举办交流活动造成工期延后或费用

增加的，由各承办单位、协办单位自行负责。 

第五条 凡佛山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新建、扩建或改建的建设

工程项目，建筑面积在 7000 平方米以上，或工程造价 2000 万元

以上的市政工程项目，基本建设程序法规资料齐全的，均可自荐

承办交流活动。 

在佛山建筑市场信誉良好，长期为佛山市城市建设作出贡献

的施工总承包二、三级企业，参加交流活动的项目规模可适当放

宽。 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，不参与交流。 

(一)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工地；或一年内发生较

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、或二起及以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

承建的所有工地； 

（二）企业诚信被我市、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列为

“诚信不合格”期间的所有工地； 

（三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未执行以下规定的： 

1.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

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粤建规范

〔2019〕2 号）； 

http://www.ztcjjt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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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<佛山市危险性较大

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佛

建〔2025〕62 号）； 

3.《关于印发<佛山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

方案专家论证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佛建社字〔2025〕21 号）； 

（四）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不符合《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

督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 166 号），未加入“佛山市建筑起重

机械安全信息化监管系统”的； 

（五）违反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

资〔2022〕136 号）的； 

（六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有效的特种作业人员操

作资格证书的； 

（七）违反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

规范》和《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》的； 

（八）按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

判定，存在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的； 

（九）深基坑工程未执行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基坑

工程第三方监测管理办法》（佛建〔2022〕14 号）的； 

（十）项目现场未使用预拌混凝土及砂浆的； 

（十一）未使用《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资料统一用表》

（2021 版）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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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未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，未全员覆盖使用

佛山市建筑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 APP 的； 

（十三）其他一些经本会常务理事会认定为发生了对社会影

响恶劣行为的单位或项目。 

第七条 符合上述规定的新开工项目，在外脚手架第一次验

收合格后 15 天内可向本会提出承办交流活动的申请。 

第八条 企业申请承办交流活动，应提供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交流项目的工程概况； 

（二）交流项目施工许可证、施工总承包企业安全生产许可

证、项目建造师注册证、建造师 B 证、总监理工程师注册证、建

设单位项目负责人任命书； 

（三）交流项目月度自评表（登录“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标

准化评定信息系统”下载项目申报前三个月的建筑施工安全检查

评分汇总表）； 

（四）反映交流项目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现状的彩色照片； 

（五）协办单位的分包合同（主要条款）、资质证书、安全

生产许可证、安全生产协议书、安全管理架构(以上资料是有协

办单位的项目提交)； 

（六）交流项目施工进度表。 

第九条 每个交流项目可同时有 3 家协办的分包单位，每一

家协办单位在工程总量中应占有不少于 10%的工程量，且在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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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的现场指导时，能提供参与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的证明资料。 

在活动结束公示前，分包单位须提交分包工程款支付的增值

税发票（发票累加总价应不少于分包合同总价的 50%）复印件。 

第十条 本会技术部为交流活动的常设组织机构，负责受理

交流项目申请、程序法规资料核查、组织专家组对项目交流前的

验收、活动过程的指导，协调观摩、受理对交流项目的举报，交

流成果的发布、向住建等部门推送交流成果等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本会从“佛山市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专家库”中抽

取专家组成专家组，专家组按照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（JGJ59

—2011）、《创建佛山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规范化管理交流

工地工作指引》等对项目进行交流前的指导及交流结束的成果评

价工作。 

专家组对项目的指导应在完成主体工程量的 50%前，交流成

果的评价应在项目施工结束前。  

第十二条 交流项目的建设单位应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责任，

鼓励建设单位在总承包合同中，加入创建承办市规范化管理交流

工地的目标条款；发现有严重压缩工期行为、或不落实安全生产

责任的，取消建设单位的协办资格；建设单位负责人没有履行安

全生产责任的，取消其个人业绩认定资格。 

第十三条 交流项目的监理单位未按规定履行监理安全职责

的，取消监理单位的协办资格；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未履行监理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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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的，取消其个人业绩认定资格。 

第十四条 经专家组指导后，符合交流条件的项目应在本会

网站上公示，各企业、各项目可按公示上的信息联系承办交流项

目的联系人接洽参观交流。 

第十五条 公示期内的交流项目应接受社会、行业的监督，

并在本会知会的情况下，接受同行的观摩交流。 

交流项目在公示期内因放松管理，未达到交流观摩要求、或

有经举报被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的，终止交流资格。 

第十六条 结束观摩交流的项目应向本会提交观摩交流情况

的书面总结材料一份，本会应及时组织专家组对交流的成果进行

评价。 

本会每年六月和十二月分两次将观摩交流成果评价好、结束

公示的项目名单向社会进行公布。 

第十七条 本会将公布的交流项目定期向住建部门及社会投

资方等进行推荐，并积极为参与了举办交流活动的相关安全管理

责任单位开展正面宣传。 

参与了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的相关管理人员，可另行向本会申

请个人业绩的认定证明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佛山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2 月 12 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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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送：各有关单位。 

抄送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、各区建筑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。 

佛山市建筑业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2月 1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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